
芙蓉法庭到纠纷现场开展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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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着力打造具有湘西特色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湘西两级法院诉源治理工作纪实

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曾雨田
通讯员 李石蕴 危心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
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 完善正确处理新
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 ，加
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 畅通
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 利益协
调、权益保障通道，完善网格化
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
的基层治理平台， 健全城乡社
区治理体系， 及时把矛盾纠纷
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

近年来， 湘西州两级法院
高度重视诉源治理工作，以“要
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
在前面， 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
量” 为指导， 深入推进诉源治
理，着力打造符合时代要求、具
有湘西特色的矛盾纠纷多元化
解机制， 为推进湘西州域社会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
献司法力量。

现在，在湘西的大山间，人
民法官奔走在田间地头调解矛
盾纠纷，成了一道靓丽风景。

100多万斤猕猴桃顺利上市
近年来， 永顺县立足本土

产业优势， 大力发展猕猴桃产
业，围绕提质提产目标，带领人
民逐步走向了富裕。 老百姓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虽不断提升 ，
但每到猕猴桃成熟季， 果农与
采购商之间的纠纷时常发生 ，
影响猕猴桃销售。

“过去纠纷一旦发生，因经
销商大多人在外地， 很难组织
双方到庭调解。 ”芙蓉法庭负责
人李石蕴介绍， 为了让新鲜果
子及时上市、免于滞销，永顺县
芙蓉法庭利用诉源治理快速解
决了果农的烦心事。

李石蕴说：“我们会主动走
到农户身边， 及时采取视频调
解等多种形式，快速化解纠纷。
这样既可以保证农户种植效
益，助力乡村振兴，也有利于采
购商顺利采购销售， 对营商环
境优化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今
年来， 芙蓉法庭通过诉源治理
解决了该类矛盾纠纷 21 起 ，保
证 100 多 万 斤 猕猴 桃 顺 利 销
售， 保障农户 100 多万元销售
款顺利到位。

近年来， 永顺县法院坚持
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始
终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
前面， 充分发挥法庭前沿阵地
作用 ，推行诉源治理 “一二三 ”
新模式 （一单受理 、双向推进 、

三调对接），筑起了平安永顺第
1 道防线。

4家人 7年心结解开了
今年 10 月 ，芙蓉法庭依托

诉源治理多元解纷机制化解了
一起长达 7 年的相邻通行纠
纷。 “路通了，我马上就要修建
厨房，硬化坪场，过年就可以邀
请亲朋好友来家里吃饭。 ”松柏
镇一起通行纠纷的当事人杨某
甲开心地说。

纠纷的当事人杨某甲 、杨
某乙、杨某丙与杨某丁系亲戚，
彼此相邻而居 。 多年前杨家 4
户人约定修建一条车行通道 ，
但就通道究竟修建多大产生了
争议，导致多年通行困难。 本是
便于出行的小通道 ， 却成了 4
个家庭的大心结。

辖区诉源治理工作站受理
该纠纷后， 芙蓉法庭第一时间
介入 ，联合镇政府 、司法所 ，同
时邀请永顺法院特邀调解员 、
省人大代表刘万云组成调解工

作组开展联合调解。 工作组先
后现场调解 10 多次， 电话调解
30 多次。这期间，永顺县法院党
组书记、 院长田丽霞等也实地
查看现场并组织调解， 提出化
解纠纷的意见。

4 户家庭都希望可以顺利
通行， 但长期以来的内心隔阂
却让这个心愿无法达成。 找到
问题症结， 工作组就从疏导情
绪出发， 耐心听取当事人提出
的所有问题。 针对每一个问题，
从情理上安抚双方当事人情
绪， 从法理上解释保证通行的
必要性，从改善通行条件、建设
美丽家园的角度上让当事人认
识到道路通行的好处。 经工作
组多次组织协商调解 ， 最终 4
方当事人顺利达成和解意见 ，
现该条通道已经顺利通车。

“事情看起来很小，但处理
不好就容易留下大隐患。 如果
打官司， 那么这 4 户家庭的关
系几代人都修复不了。 ”刘万云
说，“诉源治理工作机制及时彻
底地化解了矛盾纠纷。 ”

田丽霞有着 30 年基层法
院工作经验，曾获评“全国模范
法官”。 在她看来案结事了人和
才是司法服务的终极目标，“案
结、事了都是过程，最终目的还
是人和， 是让群众真切感受到
公平与正义。 ”

8865件纠纷被化解在诉前
近年来， 湘西自治州两级

法院 ，推动州两办 、州人大 、州
平安办出台相关政策文件 ，将
民事、 行政案件万人起诉率等
指标和加强诉源治理有关工作
开展情况纳入平安建设考核 ，

把诉源治理作为湘西州域社会
治理现代化试点重要内容。

推进 “总对总 ”建设 ，与人
社、金融、妇联、交警、工商等部
门建立诉调联动对接机制 ，建
立调解点，实现人民调解、行政
调解、 行业调解与法院调解无
缝对接。

构建 “一村一室 ”“一区一
室”多元调解新平台，在乡村试
行设立调解工作室， 定期派驻
人员指导、参与调解。 强化人民
法庭就地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功
能，常态化开展巡回审判、双语
审判 ，以案释法 、送法下乡 ，真
正实现了小事不出村， 大事不
出镇，矛盾不上交。

大力开展 “每村培养一名
法律明白人 ”活动 ，推出 “送法
进校园、进企业”“主题党日”等
活动， 组织干警进社区、 进乡
村 、进企业 、进学校 ，普及法律
知识，提升群众法律意识。 近 3
年 ， 全州法院干警下基层 900
余人 （次 ），举办讲座 61 场 ，邀
请辖区“两代一委”和群众代表
开展活动 800 余人（次）。

全州设立诉源治理工作站
93 个， 与 76 个人民调解组织、
42 个行业调解组织建立了对
接。 2022 年，湘西州两级法院通
过调解平台共推送调解案件
9146 件。 其中诉前结案案件数
8865 件， 诉前调解成功案件数
5580 件 ， 诉 前 调 解 成 功 率
61.01%， 申请司法确认 285 件，
从源头上减少诉讼案件的成效
初显。

湖南日报社湘西分社湖南
法治报工作组 李颖对此稿有
贡献

本报讯 （通讯员 杨子旋）
近日， 岳阳市城陵矶某街道门
面旁警灯闪烁， 岳阳楼区人民
法院派出执行法官、法警 30 余
人， 对被执行人的涉案门面依
法进行强制腾空。

陈某自 1997 年左右开始
承租某港公司的门面， 每月门
面租金为 340 元 ， 每年续签 1
次。 3 年后陈某把门面转让给了
第 3 人李某， 租赁费一直由李
某交纳。 想到双方是亲戚，就没
有办理过户。 2019 年 7 月，某港
公司因市政建设需要依约向陈
某发出解除合同的书面通知 。
此后， 某港公司多次催告要求
还门面未果， 陈某却以自己修

建了近 20 年的门面为由，要求
某港公司对其进行补偿。 此外，
陈某擅自改扩建行为未征得某
港公司的同意， 但根据双方合
同约定， 某港公司对擅自扩建
的门面概不负责，不补偿。 某港
公司为维护合法权益， 特诉至
法院。 判决生效后，陈某未主动
履行， 某港公司申请法院强制
执行。

针对此次强制腾房行动 ，
岳阳楼区法院执行局做 了充
分 的 预 案 以 及 充 足 的 准 备 。
到达执行现场， 在承办法官的
调度下， 同行的法警队干警对
房屋周边进行安全性检查 ，拉
起警戒线，防止无关人员闯入。

在公证处工作人员现场清点屋
内物品逐一贴上封签 、 登记造
册，并用执法记录仪对执行过程
进行全程录音录像，搬运工人协
助搬迁。

腾房工作进行过程中，占用
房屋的第 3 人李某来到执行现
场， 试图阻挠腾房工作的进行。
承办法官耐心对其进行法律释
明工作，告知拒不腾房将要面临
的法律后果，同时积极协调执行
人和被执行人进行沟通，最终做
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疏导工作。

经过两个多小时，案涉门面
终于被彻底腾空交付给某港公
司负责人手中。 至此，本次强制
腾退房屋行动圆满结束。

本报讯（通讯员 严育）民间
借贷是生活中常见的事情，有借
款就有利息。 近日，临湘市人民
法院对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作
出了一审判决，判决被告陈某限
期内偿还原告廖某借款 4100
元。

2017 年 12 月， 陈某需资金
周转，通过他人向廖某借款 3 万
元，并出具了借条，借条上未明
确借款利息及借款期限。 陈某自
2018 年 2 月至 2020 年 7 月分
13 次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廖
某还款 25900 元。 此后，经廖某
多次催讨，陈某未再还款，廖某
遂诉至法院请求责令对方偿还
借款本金及利息。

法院认为，原告向被告出借
资金，被告接受资金后向原告出
具借条，原、被告间的借贷关系
成立。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
被告间的借贷是否有利息的约
定。 《民事诉讼法》第 64 条规定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
任提供证据”。 本案中，原告并未
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原、被告间的
借贷约定了利息，对原告要求被
告支付借款利息的诉讼请求，法
院不予支持。原、被告间的借款未明
确约定还款期限，被告应在经原
告催讨并给予一定宽限期后及
时偿还，被告对上述借款拖欠不
还有违诚信，应承担继续履行的
义务。 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没有约定利息却主张支付
法院判决不予支持强制腾房遇阻挠 刚柔并济巧化解


